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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2022年春季动物防疫工作的通       知

各村（社区）、相关部门单位：

为了切实做好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有效控制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现就做好2022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强制免疫工作责任

各村（社区）要按照省市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的要求，结合本区域实际，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对春季动物防疫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及时制定强制免疫实施方案，针对免疫工作的各个环节明确责任，细化目标，分解任务，确保春季动物免疫工作顺利开展。春季集中免疫的总体安排为：4月初，全面启动春季集中免疫；4月上旬完成禽流感、口蹄疫免疫；4月中旬前完成小反刍兽疫免疫；4月底前全面完成春季集中免疫；5月份上旬，组织验收检查并开展免疫效果评估。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实行强制免疫。散养户要坚持实行集中免疫、定时补针；规模养殖场按程序免疫，做到应免尽免，不留空挡，建立可靠的免疫屏障。对疫苗使用和免疫情况实行月报告制度，对免疫进展实行周报告制度，每周及时报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二、做好非洲猪瘟、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

各村（社区）要继续加大疫情排查力度，对辖区内的规模养殖场（户）、屠户等进行全面排查，每周至少全面排查一次，覆盖面必须达到100%。督促养殖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在进行排查的时候，一定要实行“痕迹化”管理，同时要做好个人的生物安全防护。在排查过程的中，一旦出现畜禽异常发病死亡等情况，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报告、采样、送检，严格规范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三、做好调运监管，广泛开展消毒灭源

非洲猪瘟疫情大多是非法调运引起的。各村（社区）要切实做好调运监管。除用于继续饲养的种猪和仔猪外，暂停外省生猪调入我省。严禁从高风险区调入继续饲养的种猪和仔猪。对养殖场、家禽交易场所、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运载工具等重要环节进行集中全面消毒；要组织开展一次集中清理清洗消毒活动。严格落实交易市场消毒、清洗、休市制度，必要时对家禽交易市场采取集中休市消毒等措施。

四、严格做好检疫工作

严格现场检查及出证。一是生猪产地检疫工作由官方兽医实施，官方兽医现场检查（必须邻栏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具检疫合格证明。二是官方兽医现场检查时，要严格按照有关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规程要求，查验资料、开展临床检查，并留存视频或带有时间、地点标记的照片，其内容应包括检疫现场标志物（如养殖场户门牌号等）、养殖场有关人员、生猪耳标号抽查情况等。三是严格依法开展生猪屠宰检疫工作，对屠宰的生猪实施严格检疫。经检疫合格的加盖检疫印章、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准予上市销售；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及其产品，要依法进行无害化处理。

五、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疫苗、消毒药品、人员防护用品等防疫物资要提前储备和确保供应充足。对动物防疫物资作一次全面清理。防疫物资不足的，要抓紧补足补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疫情。

六、规范疫苗等防疫物资管理

规范出入库登记，防止疫苗浪费。要建立规模养殖场（户）的重大动物疫病疫苗计划申报制度，特别是规范规模养殖场疫苗使用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非法购买使用假劣疫苗、非法疫苗等违法行为。

七、严格落实无害化处理责任制

各村（社区）对本辖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负责。各畜禽养殖场户作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第一责任人，要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切实履行无害化处理主体责任，按要求对病死畜禽进行处理，并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报告，再由无害化处理中心收集点收集后转运至无害化处理中心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养殖户未及时报告或处理而造成的任何后果，将由养殖户自行承担。
八、做好动物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根据《湖南省消除血吸虫病规划（2016-2025年）》文件精神，上半年牛羊查病工作要在5月底前完成，在查病过程中，严格按要求做好台账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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